关于申报2016年浙江省教育厅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专项课题的通知
各学院、部门：
根据《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2016年省教育厅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专项课题立项工作的通知》（浙教办宣〔2016〕37号）文件精神，现就做好我校2016年省教育厅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专项课题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对象
1.省教育厅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专项课题是面向辅导员，即直接在一线从事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人员，并具有中级及以下专业技术职务。 

2.项目负责人已在承担省教育厅科研项目，或三年来立项（包括各渠道项目）后未按期完成研究任务，或不执行有关部门和学校科研管理规定的不予立项。正在主持承担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的，不得申报。 

二、项目名额
我校2016年省教育厅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专项课题限项名额为1名。 
三、评选流程
学校组织专家对个人申报材料进行评议，对拟推荐项目进行公示，无异议后发文并上报。
四、项目管理 
1.省教育厅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专项课题研究期限一般为1至2年。项目主持人应按计划完成项目研究，并及时进行结题。如不能按时结题的，必须申请延期。无故未按期完成研究任务的，将撤销其项目。 

2.省教育厅于每年5月和10月集中受理结题。项目结题依据为《申请书》“预期成果形式”中列明的内容。结题时，项目主持人作为第一署名人至少应有正式发表的论文1篇或正式出版的专著1部，或提交被采纳的研究咨询报告1篇（附实际应用单位的采纳证明），发表的论文必须注明立项课题号。 

五、申报材料要求
项目申请人认真填写《浙江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申请书》，并于5月20日前将《申请书》电子版发送至郑萌璐OA，纸质版交至行政楼106，逾期不予受理。 

联系人：郑萌璐  办公室电话：8015019
 
附件：浙江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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